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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深圳市水务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指南
为提高水务科技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破解关键水问题、带动水务工程建设和管理技术进步，进一步规范2014年度水务科技创新项目的申报、实施和管理，根据《深圳市水务科技创新项目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项目申报要求
水务科技创新项目是指符合水务改革发展要求，提高我市水务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有关项目。本年度主要支持的科技项目包括以下类别：重大专题项目、重点与一般科技项目、配套项目和创新平台配套项目。

项目申请主要面向当前在建的重点水务工程的重大技术问题，如清林径引水调蓄工程、公明供水调蓄工程、三洲田·铜锣径水库建设，茅洲河、龙岗河综合治理，地下管网建设等中的技术问题。

项目申请主要面向基层水管单位生产管理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如大管径长距离输水管、泵站水闸大坝安全监测，截污箱涵维护等中的技术问题。

项目申请主要面向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水务问题，如前海水环境治理，宝安西部水环境及内涝治理，天气变化情况下城市暴雨洪水预警，污泥处置等中的技术问题。

（一）科技项目申报领域和方向

1．城市污水处理与排水

研究方向：截污系统对污水处理工艺影响；水务地下管网GIS关键技术；污泥深度脱水技术；污泥性状对污泥焚烧影响及对策研究等。

２．河道水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

研究方向：重点河流截污系统优化技术；感潮河流水环境综合治理关键技术；河道整治生态修复效果监测与评估等。

3．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供水安全

研究方向：外调水源水质演化及应对策略；雨洪资源综合利用；原水水质变化对水厂工艺的影响及其控制技术；本地小型水源水库合理利用技术等。

4．城市防洪排涝

研究方向：变化环境条件下城市水文变化；洪潮影响下内涝防治技术；低冲击开发在水务中的影响作用。

5．城市水土保持

研究方向：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及效果评估；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体系。

6．信息技术与自动化

研究方向：基于GIS的大数据信息挖掘技术；气象雷达暴雨预测预报与洪水预警技术；地下管网智能探测与管理技术。
7．水务工程建设和管理

研究方向：大坝变形自动化监测技术；坝基常见地质问题及控制技术；长距离大管径输水管道渗漏与爆管监测预警技术；大型水务工程中软基处理技术。

（二）配套项目

已取得科技部、水利部、建设部、省科技厅、省水利厅和省建设厅、深圳市科创委等立项并在深圳市实施的水务科技创新项目，且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资金配套补助。

（三）创新平台配套项目

在深圳建设实施的水务工程实验室、水务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含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科研平台建设项目，且符合条件的，可申请资金配套补助。

二、组织申报要求

（一）水务科技创新项目选题要求。

重大专题项目是指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着重研究解决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关的，涉及跨专业、跨学科、跨部门的重大水务科学技术研究。

重点项目是指围绕水务中心工作，研究解决与水务改革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水务科学技术研究，以及重点水务工程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一般性项目是指根据我市水务工作的实际需要，研究解决水务建设管理中的具体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问题，以及水务科学普及和新技术推广应用。
申报单位应按照不同类型项目的要求，通过整合和统筹规划研究内容，精选题目，着力创新，突出重点，讲求实效，避免重复研究。

（二）严把项目初审关。各申报单位应根据本年度重点工作，从研究目标的可达性、研究内容的全面性和合理性、技术路线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研究方案的可操作性、考核指标的明确性、经费编制和科技人员结构的合理性等方面，结合研究成果的经济社会效益，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严格把关。
（三）合理编制项目经费预算。各申报单位应按照《深圳市水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其细则、《深圳市水务科技创新项目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合理编制详细经费预算，项目预算的各项支出要详细说明主要用途、与项目的相关性、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四）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水务科技创新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项目负责人应是具有较高业务水平，且承担实际工作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般应具有较高的职称或学位，离退休人员和外籍人员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对于违规操作的项目负责人及其承担单位将集体记失信行为，违规三次（含三次）的项目负责人和承担单位将停止其三年以上申报水务科技创新项目的资格。

（五）配强配好课题组。各申报单位应根据课题内容，为课题组配备较强的研究力量和较完善的科研设备，同时提供有力政策扶持项目开展、激励项目组成员。
三、申报材料、申报时间及方式

（一）重大专题项目

重大专题项目将定期公告，面向全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勘测设计、监理、水务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和个人公开征集项目选题。在征集选题阶段只需填写项目名称、主要研究内容、预期成果、经费概算等内容。

重大专题项目选题完成后，将组织专家进行咨询遴选。经水务、财政主管部门审核确定年度重大专题项目后，采用公开招标的方法确定承担单位。

（二）其他科技项目

其他科技项目由各单位自主申报，经专家咨询及水务、财政主管部门审核确定项目选题。申报时应提交如下材料：

1．水务科技创新项目申请书一式两份（可在“深圳水务网”下载）；

2．深圳水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一式两份，加盖本单位公章；

3．项目预算一式两份；

4．水务科技推广项目需要补充提交材料：推广项目的科技成果鉴定和技术成果报告或专利证书等证明材料；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同意书（该同意书由技术成果推广依托工程的项目业主提供）；

5．配套项目需要补充提交材料：原项目申请书复印件两份，验原件；原项目签订的合同书复印件两份，验原件；

6．创新平台配套项目需要补充提交材料：平台成立批复文件等相关资料复印件，验原件。

（三）申报时间及方式

重大专题项目定期将在“深圳水务网”（网址：http://swj.sz.gov.cn/）的公告栏中，通知具体的申报方式。

重点项目、一般项目、水务科技推广项目、配套项目、创新平台配套项目可常年在“深圳水务网”上的“深圳市水务部门综合计划财务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申报。无登录账号和密码的单位可向市水务局申请（电话：83072096，陶工）。

四、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市水务局法规和科技处，邓芸，电话83072597；喻冲，电话83071501；吉海，电话83071504。

地址：水源大厦1615室。
